附件2

廉政承诺函​

致：[委托单位名称]​

本机构（以下简称 “承诺方”），名称为 [外界机构全称]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[具体代码]，注册地址为 [详细地址]，联系方式为 [联系电话 / 邮箱]。为确保本次征集工作合法、合规、公正、透明，防范廉政风险，维护双方合法权益，现就本次征集工作中的廉政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​

一、严格遵守廉政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​

承诺方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等国家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法律法规，以及贵单位制定的廉政管理规定、工作纪律和操作流程。​

承诺方将加强对参与本次征集工作的所有人员的廉政教育和管理，确保相关人员知晓并严格遵守上述廉政要求，杜绝任何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。​

二、坚守廉政从业底线，杜绝不正当行为​

承诺方在本次征集工作中，不得向贵单位贿赂（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的财物、有价证券、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、电子红包等不正当利益）；不得向贵单位人员提供宴请、旅游、娱乐、健身、美容等可能影响公正开展征集工作的活动安排。

承诺方不与贵单位相关工作人员恶意串通，不得提交虚假、误导性的相关材料，确保所提交材料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​

承诺方不利用本次征集工作便利，为自身或他人谋取与本次征集工作无关的利益，不得泄露在征集过程中知悉的本单位的商业秘密、工作秘密、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经本单位书面同意的除外）。​

承诺方不得通过向贵单位相关工作人员施加不正当影响、提供不正当利益等方式，干预本次征集工作的正常开展，或谋求不符合公平、公正原则的工作待遇、合作条件等。​

三、确保征集工作独立、客观、公正​

承诺方将按照公告的征集方法、标准和时间要求，独立参与本次征集工作，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非法干预，确保征集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。​

四、承担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​

若承诺方违反本承诺函中的任何条款，贵单位有权单方面终止与承诺方就本次征集工作开展的一系列活动。​

本承诺函自承诺方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本次征集有效期到期之日止。若本次征集工作延期或后续因本次征集工作产生相关争议、纠纷，本承诺函的效力将相应延续。​

本机构自愿接受贵公司及社会各界的监督，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承诺方（盖章）：[外界机构全称]​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​
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​



